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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Ｈ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影响到该市两级政
府能否协同提供高质量退役军人保障服务。论文在理论分析维度上选取外部性、
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规则。
在效果评估维度上，立于政策安排、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三个层面，研究发现，
各类划分政策呈现粗线条、碎片化的特征。Ｈ市总体上、分领域财政事权、核
心财政事项的划分结果显示，表现不佳的退役安置、抚恤优待、褒扬激励中仅
抚恤优待的状况有所改善，表现较好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总体财政事权的
状况略微改进，而服务管理的状况有所退化；调研结果反映出部分退役军人事务
事项的各级财政分担不合理，区级财政负担过重，资金保障不足，划分错位问题
较为明显。在政策建议维度上，论文提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及拟定具体划分清单。研究可为Ｈ市先行先试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参考，也可为同类地方政府以及央地间的此类改
革设计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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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始于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围绕它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意见与改革方案，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
建完备的现代财政制度及推进现代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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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部是２０１８年新组建的机构，其核心职责是通过履行退役军人
事务财政事权，落实相应的支出责任来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保障。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首次颁布专门针对退役军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以下简称
《退役军人保障法》），旨在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年版）的第八类
是优军服务保障，强调退役军人事务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退役军人事务领
域具有重要性与特殊性，其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是有效提供退役军
人服务的重要财政制度保障。但现实情况却是，迄今尚未出台退役军人事务领
域央地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退役军人保障法》仅在“总则”
第九条中提到“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其中
退役安置、教育培训、抚恤优待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这将会影响到退役
军人事务领域改革在央地间、地方政府间的深入推进，也不利于缓解退役军人
事务领域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的困局。

基于地方行政层级的差异性，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地方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的级次有省、市、县，或市、区等不同情况，由此形成的现实问题
分析与改革策略选择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Ｈ市作为我国的一个直辖市，采取
市、区两级行政建制，其退役军人政策完备程度、财力保障能力及退役军人服
务水平整体上表现不错，将该市作为研究样本对于同样行政级次的地方政府研
究起到示范作用。据此，本文将围绕Ｈ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展开研究。研究贡献为：一是构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理论分析框架，厘清了划分规则，明确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承担主
体，为捕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工具；二是立于政策安排、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
三个层面，全面评估Ｈ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为
该市政府考量绩效提供客观依据；三是制定Ｈ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为该市先行先试此项改革提供参考，也可为实行
市、区建制的省级地方政府，以及央地间的改革设计提供借鉴。

二、研究文献梳理

国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文献伴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演
进而得以丰富。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论证了财政分权的必要性，形成了经典的
“用脚投票”理论、最优分权理论、财政分权定理及偏好误识理论。那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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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事权划分究竟应遵循哪些原则？Ｅｃｋｓｔｅｉｎ （１９８３）提出受益原则，Ｂａｈｌ
（１９９９）提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十二条基本原则。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在传
统财政分权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新融合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委托－代理理
论等学说，使之更贴近现实的财政经济环境。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
应该实现官员利益和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形成“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
邦制（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９）。Ｓｈａｈ （２００７）、Ｈａｕｐｔｍｅｉｅｒ等（２０１２）建议以政府间
事权和支出责任合理分工为起点，健全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

国外在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面已形成较完备的理论范式，均
围绕政府的财政职能、事权、支出责任如何在政府间合理配置展开研究。但各
国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存在差异性，改革实践及效果各有不同，在借鉴时应
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独特性。

国内早期的研究文献具有明显的分税制改革的时代特征。自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来，该议题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基本按照“理
论—问题—建议”这样的路径展开研究。

在理论分析上，经庭如和曹结兵（２０１６）利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读政府间
共同事权的履行；刘尚希等（２０１８）按照“风险决策、风险分担、风险匹配”来
设计财政事权划分原则；罗长林（２０１８）在合约理论框架下讨论政府间财政事权
配置模型。在问题剖析上，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实践出现事权划分重叠、
事权划分错位（李弈宏，２０１４）、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衔接（崔运武，２０１９）、事权
划分法治化滞后（刘承礼，２０１６）等诸多问题。在改革建议上，楼继伟（２０１８）
建议以“实体化、法制化、高阶化”为重点，着力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岳
红举和王雪蕊（２０１９）提出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化改革取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
关系”，要求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更加清晰的划分。而后，国务院于
２０１８年２月出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为具体领域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细则。据此，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分领域央地间，以及省以下划分改革，如高等教育、国
家公园及审判等领域。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学术研究与改革实践都相对滞
后，少数相关文献围绕着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展开研究。刘纪达和王健（２０１９）
探讨了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政策；李卫海和王金虎（２０２１）分析了退役军人教育
培训体系；尤东晓（２０２１）分析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制度法律保障；王沙骋
等（２０２０）则从医疗福利、残疾补偿、就业保障、养老金福利等探讨了退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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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保障。涉及本文议题的文献仅查阅到一篇，郑功成（２０２０）在退役军人
保障立法的关键问题研究中，建议中央财政主要承担抚恤待遇、退役军人养老
服务等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及相关服务支出。

梳理现有文献有以下三点发现。第一，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
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丰富，但针对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分析明
显匮乏。第二，相对于央地层面，对省以下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
关注度不够，特别是缺乏样本地区的数据分析与实地调研。第三，多数研究阐
述一般性的改革路径与取向，而聚焦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操作性
方案研究不够，尤其需要分领域财政事权事项划分清单予以指导现实改革。
２０２２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
指导意见》，表明要推动新一轮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年Ｈ市的主要财税政策和重点财政工作是深入推进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在这样的政策变动与实际改革需求的背景下，本文将对Ｈ市退
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议题展开研究。

三、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理论规则构建

为保证不同层级的政府协同提供退役军人事务服务，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的基本规则是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具体表现为外部性
越大的财政事权，越适合由上级政府来承担支出责任；信息处理复杂度越高的
财政事权，越适合由下级政府来承担支出责任；兼具外部性和复杂信息性的财
政事权，导入激励相容机制，适合由多级政府来共同分担支出责任，并根据实
际情况和需求动态来调整支出责任分工比例（田发、周琛影，２０１８）。

退役军人事务属于“脱军装”的后续服务，体现为国防领域的一种延伸；
同时，退役军人政治、生活等待遇与其服现役期间所做贡献挂钩，具有显著的
国家补偿和社会保障特征，从其公共产品属性可推断出退役军人事务理应由多
级政府来承担，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层地方政府应分担更多的财政事权与支出
责任。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Ｈ市为直辖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涉及中央、市级、区级三级。图１显示，在三个基本规则下，《退役军
人保障法》确认的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服
务管理六个分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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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Ⅰ区域属于外部性小、信息处理简单的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应当确
认为下级政府的主要财政事权，并由上级政府给予适当补助来分担部分支出责
任，如服务管理、褒扬激励。服务管理的核心职责是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建设，
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褒扬激励是给予退役军人荣誉激励，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退役军人敬业奉献精神。两者适合以区级政府承
担为主，市级政府适度参与。

第Ⅱ区域属于外部性大、信息处理简单的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应该确
认为上级政府的专属财政事权，并由上级政府来承担支出责任，如退役安置。
退役安置是政府采取退休、安排工作、逐月领取退役金、供养等方式妥善安置
退役军人，是对其服现役所做贡献的一种补偿，适合以中央政府承担为主，市
级与区级政府视情况适度参与。

第Ⅲ区域属于外部性大、信息处理复杂的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应该确
认为上级政府的主要财政事权，但可采取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委托下级政府履行
支出责任，如抚恤优待、教育培训。抚恤优待是退役军人享受的各项普惠、优
待叠加及抚恤，如养老、医疗、住房、义务兵优待，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帮扶，
残疾抚恤，等等。教育培训是以提高就业质量为导向而为退役军人提供的培训
服务，帮助退役军人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职业技能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两者适合以中央政府承担为主，市级与区级政府视情况适度参与。

第Ⅳ区域属于外部性小、信息处理复杂的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应当确
认为下级政府的专属财政事权，并由其自行承担支出责任，如就业创业。就业
创业是政府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旨在帮助退役军人就业，具有
明显的辖区性特点，适合由区级政府来承担。

现实中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的每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都可映射到这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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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图中，由此来定位究竟是由上级政府还是下级政府来承担，抑或是由多级
政府间来协作提供。据此，在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架构指引下，可
以明确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事项的归属区域，并勾画出相应的支出责任
分工，以确保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四、Ｈ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评估

本部分从政策安排、数据分析、实地调研三个层面来全面考量Ｈ市退役军
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在政策安排层面，可观察划分的制
度保障情况；在数据分析层面，可洞悉划分的真实状况；在实地调研层面，可
了解划分的实践状态。

（一）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政策安排层面

１ ． 中央与地方间的政策文件
涉及的法律有退役军人保障法、国防法、兵役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４

部。专门针对退役军人的《退役军人保障法》明确将退役军人事务分为六个分
领域的事权，由此形成与此衔接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界定的法理依据。但目
前只是原则性地强调退役安置、教育培训、抚恤优待资金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
至于央地间的分担标准与分担方式都尚未提及。其他３部法律重点强调要予以
退役军人服务全方位的财政保障，提高退役军人服务水平，至于如何划分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暂无明确的政策规定。

涉及的法规主要有《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４个。《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军队转业
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虽然明确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央地间共同分担培
训费、补助等，但对于其他财政事权如何划分没有任何规定。《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烈士褒扬条例》只是简单提及抚恤优待、烈士褒扬财政事权等要纳入财政
预算安排，由各级政府分级分担，至于分担方式选择则缺乏相应的表述。

涉及的规章主要有１１个。其中，优军优抚保障１个，退役安置３个，抚恤
优待５个，教育培训１个，褒扬激励１个。尽管规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如何在央地间分工有了一些规定，但更多描述为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
仍缺乏明晰的支出责任划分标准与方式。

通过梳理中央与地方间的划分政策文本，发现其呈现粗线条、碎片化的特
征，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政府间具体财政事权事项分工、支出责任大小安排都不
够明晰，缺乏一个能够统揽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专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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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或指导意见，急需出台可操作性的改革实施方案。
２ ． Ｈ市的政策文件
首先，Ｈ市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列出了优待抚恤、退役军人安置、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以及重点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四项重要的退役军人事务，
明确了项目名称、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支出责任，具体提出市与
区财政按照事项、隶属关系分别负担，或市财政负担。但市与区财政按照事项
分担的提法不够细化，分担具体事项、分担比例大小等都不明确；同时，仅仅
列举四项服务无法涵盖核心财政事项范围。

其次，按照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内设机构职责分工来筛选一些财政事权事
项，并进行支出责任划分，形成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明细表，具体包括５个
拥军优抚项目、６个移交安置项目、３个军休服务管理项目、２个思想政治和权
益维护项目、１个服务中心项目。虽然依据拥军优抚、移交安置、军休管理服务
等处室的职责来选择财政事项符合现有的工作范围与习惯，但各处室负责的财
政事权与分领域财政事权范围要求并不一致。比如，移交安置处应主要负责退
役安置财政事权，但它却分管了军转干部教育培训事宜，后者明显属于教育培
训事权范围，由此造成部分机构履行的财政事权与分领域财政事权定位产生冲
突，应尽量保持两者间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最后，依据退役军人类别来制定退役军人部门权责清单目录，确认行政给
付部分属于财政事权范围，按照权力名称、责任事项、行使主体、行使层级来
设计。Ｈ市退役军人部门权责清单目录虽然明确了行政给付项目的市、区的事
权行使主体与层级，但却以军转干部、军休干部、退役士兵、残疾军人等服务
对象来划分事权，这明显偏离了法规确认的６个分领域财政事权范围。同时，
事权行使主体与层级不能等同于支出责任主体，区级往往会接受中央或市级的
委托来行使事权，而实际上它并不是支出责任主体。比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发放的行使主体与层级都是区级，但支出责任主体实际则是以中央、市级为主，
区级会接受中央、市级的转移支付来发放优待金。可见，要重点关注如何细化
并明确具体财政事项的市与区支出责任划分。

（二）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数据分析层面
选取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① Ｈ市的市级、各区级的退役军人事务收支决算表数据，

以评估市与区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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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才正式挂牌成立，故数据分析的起始年份选
择２０１９年。



１ ．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的支出结构
表１显示，从市级分领域财政事权的平均支出比重来看，退役安置为

４９ ８９％，抚恤优待为２４ ８９％，这两类财政事权的比重合计为７４ ７８％，占据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的主体财政事权；其他财政事权如服务管理为１５ ７４％，褒扬
激励为８ １６％，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为１ ３２％。从核心财政事项的平均支出比
重来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达到３６ ０９％，主要是退役军官、军士的安置费用；
各项优待为２４ ０４％，主要是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活补助；退役军人事务管理为
１３ ２１％，主要是行政与事业运行经费。

表１　 Ｈ市的市级与区级分领域退役军人事务支出
分领域
财政事权 市级财政事项 市级支出平均

占比（％） 区级财政事项 区级支出平均
占比（％）

退役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３６ ０９

退役士兵安置 ８ ２５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
人员安置 ５２ ４９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０ ２２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 １３ ８０ 其他退役安置支出 ３ ７４

教育培训与
就业创业

军转干部教育管理 １ ２６

退役士兵教育管理 ０ ０６
退役士兵管理教育 ０ １１

抚恤优待

各项优待 ２４ ０４ 死亡抚恤 ３ ４５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０ ８５

伤残抚恤 ３ ０７

各项优待 １８ １３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０ ４４

褒扬激励
拥军优属 ２ ８４ 优抚事业单位（烈士陵园） １ １６

优抚事业单位 ５ ３２ 其他优抚支出 ０ ３８

服务管理

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 １ ８３
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
部管理机构 ５ ２２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１３ ２１

优抚事业单位（“双拥”服务中心） ０ ４８

部队供应（军供站、现役） ０ ２２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３ ３４

注：市级优待包括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活补助、残疾退役士兵购（建）房所需经费、荣
军院等；区级优待包括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企业退休复员干部生活困难补助、优抚事业单位
支出等；退役军人管理事务包括行政运行、事业运行、其他退役军人管理事务等。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Ｈ市、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决算表的数据整理计
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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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级分领域财政事权的平均支出比重来看，退役安置为６４ ７０％，抚恤优
待为２５ ０９％，这两类财政事权的占比合计８９ ７９％，占据区级退役军人事务的
主体财政事权；服务管理为８ ５６％，褒扬激励为１ ５４％，而教育培训与就业创
业不到０ １１％。从核心财政事项的平均支出比重来看，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
人员安置为５２ ４９％，可见离退休人员安置构成区级最重要的财政事项；各项优
待为１８ １３％，大部分是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支出；退役士兵安置为８ ２５％，区
级主要承担退役士兵安置支出。
２ ．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市与区的名义支出责任分工
立于总体上、分领域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三个层面来分析退役军人事

务的市与区名义支出责任分工状况，采用决算报告里市级与区级的支出数据来
衡量。

表２显示，所统计的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间，总体上区级平均分担了７７ ３２％的
支出，可见区级成为Ｈ市履行退役军人事务的支出责任主体。在分领域财政事
权中，市级平均分担了７６ ５８％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６１ ５２％的褒扬激励支
出，市级主要承担这两类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而区级平均分担了８１ ４６％的退
役安置、７７ ６６％的抚恤优待，以及６３ ４７％的服务管理支出，可见这三类财政
事权主要由区级来承担支出责任。在核心财政事项中，市级独立承担军队转业
干部安置的支出责任，区级承担全部退役士兵安置、９２ ６１％的军队移交政府的
离退休人员安置的支出责任。区级承担抚恤优待里７２ ４７％的优待事项的支出责
任，区级负担的主要财政事项是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伤残和死亡抚恤金。

表２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市级与区级支出责任划分情况

财政事权
支出责任划分 名义支出责任 实际支出责任
理论、法规、
实践预期

市级
（％）

区级
（％）

支出责
任主体

是否符
合预期

市级
（％）

区级
（％）

支出责
任主体

是否符
合预期

退役安置 以市为主 １８ ５４ ８１ ４６ 区级 严重偏离 ８ ８７ ９１ １３ 区级 严重偏离

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 市大于区 ７６ ５８ ２３ ４２ 市级 基本符合７４ ０５ ２５ ９５ 市级 基本符合

抚恤优待 以市为主 ２２ ３４ ７７ ６６ 区级 较大偏离４５ ５６ ５４ ４４ 市区 略微偏离

褒扬激励 区大于市 ６１ ５２ ３８ ４８ 市级 较大偏离６２ ９２ ３７ ０８ 市级 较大偏离

服务管理 以区为主 ３６ ５３ ６３ ４７ 区级 符合 ７１ ２９ ２８ ７１ 市级 较大偏离

总体 区大于市 ２２ ６８ ７７ ３２ 区级 基本符合３５ ２３ ６４ ７７ 区级 基本符合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Ｈ市、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决算表，以及中央对
Ｈ市、市对区的转移支付表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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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市与区的实际支出责任分工
退役军人事务支出责任由中央、市级、区级来共同分担与行使。由于中央

会通过转移支付来分担市级或区级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市级同样也会运用
转移支付来分担区级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因此，只有剔除转移支付后形成
的退役军人事务市与区的实际支出比重，才能反映出两者分工的真实情况。

表２显示，总体上区级平均分担了６４ ７７％的支出，可见区级实际上已成为
履行退役军人事务的支出责任主体。尽管现有划分格局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低
重心”趋向，但它基本上吻合现实约束条件下的期望状况。①在分领域财政事权
中，市级实际上平均分担了７４ ０５％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７１ ２９％的服务管
理，以及６２ ９２％的褒扬激励支出，这三类财政事权主要由市级来承担支出责
任；区级平均分担了９１ １３％的退役安置支出，几乎都由区级来承担支出责任；
区级平均分担了５４ ４４％的抚恤优待支出，市与区相对均等地承担了支出责任。
在核心财政事项中，市级主要承担了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的支出
责任②；区级独立承担了退役士兵安置的支出责任，平均分担了８６ ６２％的军队
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５７ ７２％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５１ ８２％的优待事
项支出。
４ ．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市与区的支出责任划分效果评价
基于理论划分判定、法规政策要求及现实状况约束多重考量，Ｈ市退役军人

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理想状态是：总体上，短期内宜维持区大于
市的支出责任划分格局，中长期则应选择市大于区的支出责任划分模式；从分领
域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划分看，退役安置、抚恤优待均宜以市为主，教育培训与
就业创业宜市大于区，褒扬激励宜区大于市，服务管理宜以区为主（见表２）。

依据与理论、法规、实践预期的符合程度，本文将Ｈ市的市与区名义与实
际支出责任划分结果定级为符合、基本符合、略微偏离、较大偏离、严重偏离
几个档次。

市与区的名义支出责任划分结果为，总体上的比例为２２ ６８ ∶ ７７ ３２，基本符
合预期；退役安置的比例为１８ ５４ ∶ ８１ ４６，严重偏离预期；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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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退役军人事务的理论属性来看，支出责任承担从大到小的排序应为中央、市级、
区级政府。但考虑到退役军人基本都安置到各区，各区负责提供退役军人各项保障服务，现
阶段适合选择区大于市的支出划分格局。

军队移交政府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支出的大头是机构用房，区级的这项支出资金主
要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区级自身很少投入。



的比例为７６ ５８ ∶ ２３ ４２，基本符合预期；抚恤优待的比例为２２ ３４ ∶ ７７ ６６，较大
偏离预期；褒扬激励的比例为６１ ５２ ∶ ３８ ４８，较大偏离预期；服务管理的比例为
３６ ５３ ∶ ６３ ４７，符合预期。分领域财政事权划分效果排序依次为服务管理、教育
培训与就业创业、褒扬激励、抚恤优待、退役安置。

市与区的实际支出责任划分结果为，总体上的比例为３５ ２３ ∶ ６４ ７７，基本符
合预期；退役安置的比例为８ ８７ ∶ ９１ １３，严重偏离预期；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
的比例为７４ ０５ ∶ ２５ ９５，基本符合预期；抚恤优待的比例为４５ ５６ ∶ ５４ ４４，略微
偏离预期；褒扬激励的比例为６２ ９２ ∶ ３７ ０８，较大偏离预期；服务管理的比例为
７１ ２９ ∶ ２８ ７１，较大偏离预期。分领域财政事权划分效果排序依次为教育培训与
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服务管理、退役安置。

对比名义支出责任与实际支出责任划分的前后变化，表现不佳的退役安置、
抚恤优待、褒扬激励中仅抚恤优待的划分状况有所改善；表现较好的教育培训与
就业创业、总体财政事权的划分状况略微改进，而服务管理的划分状况有所退化。

上述数据分析所反映的划分不合理问题，究其根源：一是政策层面尚缺乏
具体的划分方案指导，以至于中央、市、区在履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时呈现
出一定的不确定性，难以真正做到各司其责，导致核心财政事权退役安置、抚
恤优待的划分效果不佳；二是一些行政权威和财政自利行为致使市级政府下移
责任，甚至转移部分事项到区级政府，同时在经费保障上没有及时跟进，导致
部分退役军人服务的提供水平不高；三是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的支出责任分担级
次本应向中央、市级政府靠拢，而市级退役军人部门与财政部门在安排财政事
权事项支出时未能恪守这个规则，往往根据上年预算或新增政策来微调支出项
目，使得区级部分支出项目分担过重的现象始终难以缓解。

（三）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效果：实地调研层面

Ｈ市Ｚ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成机构有退役军人事务局、军队离退休干部服
务管理中心、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等。目前，Ｚ区退役军人事务支出约占Ｈ市全
部区的２３％，具有退役军人事务支出体量大、退役军人事务繁杂、退役军人数
量多的特征，具备典型性，故将其作为调研对象。经过与局领导、移交安置科、
优抚科、军休中心等负责人深入座谈后，提炼出区级履行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的问题。
１ ． 部分退役军人事务事项的各级财政分担不合理
Ｚ区承接军休干部的安置归属于全市的安置任务范围，即便由该区来代为履

行支出责任，市级财政也理应予以安置经费的全额保障。但实际情形却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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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医疗补助为例，市级提供的标准是１万元／人／年，而实际的开支却达到人
均每年１ ７万元，出现的资金缺口问题让区级财政去解决，市级财政明显没有
担负起应有的支出责任。

军休机构运行经费是由中央或市级核定标准，人员规模按５０人计算，人员
经费人均每年１６万元，合计８００万元；公用经费人均每年４万元，合计２００万
元。尽管机构人员编制与军休干部数量都还未达到核定基数，但２０２１年的机构
人员经费产生９８２ ２５万元，已超过核拨金额，市级财政却要求出现的资金缺口
由区级财政来弥补。Ｚ区军休干部共享费标准是离休干部每年８００元，退休干部
每年５００元，与外区相比标准偏低，造成各区不平衡，军休干部建议Ｚ区与其
他区的待遇达到同一水平。
２ ． 部分退役军人事务事项的区级财政负担过重
Ｚ区接受安置的军休干部人数达到１９２５人，属于Ｈ市最多的一个区。由于

户籍在Ｚ区的病故人数较多，按相关文件要求，涉及的资金发放包括病故后一
次性抚恤金、军休干部丧葬补助费、军队离退休干部去世后６个月工资等；而
每年仅有４０００万的预算资金，难以满足发放需求，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发放压
力大，区级财政负担较重。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是Ｚ区的大项支出，离退休的军官、军士
的费用由中央财政拨付，而无军籍职工的开支却主要由区级来承担。２０２１年无
军籍职工的各项支出已达到３７９９万元，且每年新增人员较多，对区级财政形成
显著的支出压力。
３ ． 部分退役军人事务事项的资金保障不足
Ｚ区军休服务中心有８个干休所，中心机构用房大多是租赁的公房和部队移

交的附属用房，老旧小情况比较突出，需要不少日常修缮资金。中央拨付的机
构用房建设经费只能用于新购、改造等，不能用于修缮用途，导致大量经费闲
置；而区级财政给予修缮资金的保障严重不足。该区军休服务中心负责人建议
对中央财政机构用房建设经费的使用做出修订，扩大修缮维修资金的支出范围；
机构用房建设经费除了申报的项目以外，应能按照军休干部人数对各区进行分
配，向军休干部人数较多的区倾斜。

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职业技能经费应由各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中央财政
下拨的经费中开支，资金短缺部分由各区财政来补足。但Ｚ区在开展退役士兵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市级财政并未下拨这部分经费，中央财政下拨经费也较
少，加上区级的项目预算资金安排有限，项目出现较为严重的资金保障不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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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利于提升退役军人的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
经过调研发现，Ｚ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人关注的重点是各项退役军人事

务事项的经费保障能否满足支出资金需求。不管是中央还是市级安排的退役军
人工作任务，只要具有充足的经费支持，Ｚ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都非常乐意去执
行，似乎对退役军人事务中央、市级、区级层面的财政事权分工认识不太清晰，
并未明确定位到底哪些事权事项应归属于区级，并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结果
区级分担了过多的事权事责及资金投入，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错位问题。由此可见，与其疲于应付退役军人工作事务上出现的资金短
缺问题，不如先理顺市与区的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工并予以规
范化、制度化，以便在处理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事项划分现实问题时有客观
依据与标准可循，有助于市与区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并通过合理安排财
力来保障区级政府更好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按照“理论框架—效果评估—政策建议”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Ｈ市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在理论框架上，构建以外部
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
则，从而为诠释现实问题及制定改革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效果评估反映出：第
一，在政策安排上，现有各类划分政策呈现粗线条、碎片化的特征，缺乏一个
能够统揽退役军人事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专门文件、方案或指导意见。
第二，在数据分析上，立于总体上、分领域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三个层面，
采用名义与实际支出比重两个指标来考量市与区的支出责任分工情况。对比名
义支出责任与实际支出责任划分的前后变化，表现不佳的退役安置、抚恤优待、
褒扬激励中仅抚恤优待的划分状况有所改善；表现较好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
总体财政事权的划分状况略微改进，而服务管理的划分状况有所退化。第三，
在实地调研上，发现部分退役军人事务事项的各级财政分担不合理、区级财政
负担过重及资金保障不足，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错位问题较为明显。

（二）政策建议

Ｈ市作为直辖市，可以结合市域特点与改革需求，先行探讨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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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方试点经验来为同类地方政府的改革提供借鉴，并为央地间改革方案的设
计提供参考。
１ ． 短期举措：调整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适度调整市与区的总体上、分领域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的支出责任划分，

通过在市与区之间适度上收或下移部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来改进划分状况。
在总体上，市与区的支出责任划分格局短期内可保持区大于市，考虑到支

出责任承担主体呈现以区为主的“低重心”特征，应逐步提高市级的支出责任
比重。至于达到何种合理支出比例并无固定标准，这取决于市级可控财力的匹
配程度，调增的上限控制在２０％。在分领域财政事权上，对接中央财政主要承
担退役安置、抚恤优待及教育培训支出责任的法理要求，将其引申到地方层面，
市级应逐步增强退役安置、抚恤优待的支出责任；区级应逐步增强褒扬激励、
服务管理的支出责任；市与区维持现有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的支出责任分工。
在核心财政事项上，市级应适度上收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退役士兵
安置的支出责任。当然，更长效的做法是尽快拟定出明晰的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以此来合理配置市、区各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２ ． 长效机制：制定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首先，界定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范围与支出责任划分。退役军人事

务领域可分为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服务管
理６个分领域的财政事权，围绕它们界定好核心财政事项与支出责任划分。专
属于市级的财政事权原则上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市级若委托区级来履行部分
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需通过专项资金予以安排。专属于区级的财政事权原则
上由区级承担支出责任。区级在履行财政事权、落实支出责任时出现的资金缺
口，市级可以视区级的困难程度安排一般性财力补助。归属于市区共同的财政
事权，参考各区的财力水平、支出成本、退役军人规模等，差别化地确定市与
区的支出责任，可供选择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有分档分担、比例分担、标准定
额补助、各自机构承担等。

其次，拟定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按照分领域
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具体项目来制定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清单（见表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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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
分领域
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 具体项目 财政事权

划分
支出责任
划分 备注

退役安置

退役士兵
安置

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
生活、医疗补助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专项资金、区级适
当补助

自主择业退役士兵经
济补助

市、区共同
事权

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分档按比例分担

军队转业
干部安置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
役金 中央事权 中央财政

承担 中央提供专项资金

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
役金 中央事权 中央财政

承担 中央提供专项资金

军队移交政府
的离退休人员

安置
离退休干部和无军籍
退职职工离退休费

中央、市
共同事权

中央、市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专项资金、市级适
当补助

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

军队转业干部培训 中央、市
共同事权

中央、市财政
共同承担

进高校专项经费由中央与市
按１ ∶ １分担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
军人教育培训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标准定额补助、区
级补足差额

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标准定额补助、区
级补足差额

就业创业 就业创业
退役士兵技能和岗前
培训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就业创业专项经费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抚恤优待

死亡抚恤

烈士褒扬金 市级事权市级财政承担
“三属”慰问金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定期抚恤金、一次性
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

市、区
共同事权

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分档按比例分担

伤残抚恤 残疾抚恤金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承担国家标准、区级补
足差额

各项优待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中央、市、
区共同事权

中央、市、区
财政共同承担中央、市、区按比例分担

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
活补助 市级事权市级财政承担

１—４级残疾军人集中
供养服务 市级事权市级财政承担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
生活补助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荣军院及区属优抚事
业单位

市、区
共同事权

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按机构职能分别承担

褒扬激励 褒扬激励
烈士陵园及烈士纪念馆 市级事权市级财政承担
博物馆 市级事权市级财政承担
烈士公祭活动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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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
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 具体项目 财政事权

划分
支出责任
划分 备注

服务管理

军队移交政府
离退休干部管理

机构

军休管理机构经费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专项资金、区级适
当补助

军休服务管理机构用
房购置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标准定额补助，区
级补足差额

退役军人
管理事务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
理服务

中央、市
共同事权

中央、市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标准定额补助，市
级补足差额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

中央、区
共同事权

中央、区财政
共同承担

中央提供标准定额补助，区
级补足差额

军休机构活动室及办
公场所修缮 区级事权区级财政承担

行政运行 市、区
共同事权

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按机构职能分别承担

事业运行 市、区
共同事权

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按机构职能分别承担

部队供应 军供站 市级事权 市级财政承担

支持驻地方部队建设 市、区共同市、区财政
共同承担 市与区按比例分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配套改革措施。一是协同部门间合作，及时修订出台规章制度。加
强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改委和财政等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及时修订、出台具体
项目管理办法和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以确保退役军人保障服务
工作落实到位。二是完善项目支出预算管理，统筹安排好财力。市、区两级财
政对照国家及本市的支出保障标准，落实退役军人服务项目的支出责任，优先
保障退役安置、抚恤优待及教育培训的资金需求。合理安排预算，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且统筹好市、区的自有财力和上级转移支
付资金，促进退役军人服务供给标准化、均等化、制度化。三是建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动态调整机制。对因中央改革而发生变化的，按照中央规定及
时调整；对因客观环境而发生变化的，结合实际予以调整完善；对新增或尚未
明确划分的，要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改革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市、区财
力状况，统筹研究明确市、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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